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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本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况

鉴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浙江

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能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

合作协议》、与浙江浙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融资租赁公司”）

及上海璞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璞能融资租赁公司”）签订的《服务

合作框架协议》即将期满，公司拟续签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期限三年。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浙能财务公司、浙能融资租赁公司与璞能融资

租赁公司续签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期限三年。关联董事胡敏、陈剑飞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次关联交易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认为：

该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定

价原则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关

联交易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 前次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浙 能 财 务

公司

2023-2025 年日存款余额分

别不超过 350 亿元、450 亿

元、550 亿元。2023、2024

和 2025 年授信总额度(包括

借款、财务公司承兑汇票、

贴现及其他各类授信)分别

不超过 350 亿元、450 亿元、

550 亿元。

2023 年末、2024 年末、2025 年 11

月末（初步统计，未经审计）存款

余额分别为 168.36 亿元、147.49

亿元、187.55亿元，授信总额度(包

括借款、财务公司承兑汇票、贴现

及其他各类授信)分别为 321.84

亿元、342.00 亿元、345.12 亿元。

实 际 进 行

的 业 务 小

于预计

浙 能 融 资

租赁公司、

璞 能 融 资

租赁公司

2023-2025 年每年提供的融

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

元。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金额分别为 7.20 亿

元、11.91 亿元、9.56 亿元。

实 际 进 行

的 业 务 小

于预计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前

次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浙能财务公司

2026 年 1 月 1 日-2028 年 12 月 31 日日均存款余额

不超过400亿元，提供的日均授信总额度(包括借款、

财务公司承兑汇票、贴现及其他各类授信)不超过

500 亿元。

根据未来拟发生业

务情况进行预计

浙能融资租赁

公司、璞能融

资租赁公司

2026-2028 年每年提供的融资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
根据未来拟发生业

务情况进行预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浙能财务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8 月，法定代表人为卢钢，注册资本为

353,155.35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000717866688J，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41,892.43 68.494624

2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87,339.50 24.731183

3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 7,974.48 2.258065

4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5,316.32 1.505376

5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316.32 1.505376

6 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5,316.32 1.505376

合计 353,155.35 100.00

浙能财务公司经营下列本外币业务：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

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



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

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法律法规规定或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浙能财务公司 2024 年末资产总额 3,981,158.76 万元，净资产 508,807.19

万元，2024 年营业收入 72,660.92 万元，净利润 36,550.30 万元。

2、浙能融资租赁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5 月，法定代表人为任志祥，注册资本

为 50,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000071626027T，2024 年末资产总额

160025.55 万元，负债总额 108246 万元，净资产 51779.55 万元,2024 年主营业

务收入 5679.82 万元，净利润 284.81 万元。

3、璞能融资租赁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9 月，法定代表人为任志祥，注册资本

为 29,900 万美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310558659G，2024 年末资产总

额 578823.28 万元，负债总额 380884.44 万元，净资产 197938.84 万元,2024 年

主营业务收入 18399.87 万元，净利润 6451.02 万元。

（二）关联方关系

浙能财务公司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的控股

子公司和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浙能融资租赁公司为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浙能集团持有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璞能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为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能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浙江浙

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 71.22%和 28.78%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为浙能集团,公司与浙能财务公司、浙能融资租赁公司、璞能

融资租赁公司同受浙能集团控制。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与浙能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合作协议》

1、存款业务

（1）存款业务内容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单位协定存款、单位通知

存款等。

（2）存款利率参考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布

的同品种最高挂牌利率执行。

（3）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浙能财务公司开立的账户存款安排如下：



2026 年 1 月 1 日-2028 年 12 月 31 日日均存款余额不超过 400 亿元。

2、贷款业务

（1）浙能财务公司在协议的有效期内拟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授信

额度(包括借款、财务公司承兑汇票、贴现及其他各类授信)安排如下：

2026 年 1 月 1 日-2028 年 12 月 31 日日均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500 亿元。

（2）贷款利率

项目贷款利率不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放贷款的同期、

同档最高贷款利率，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贷款优惠条件应不低于其他金

融机构能够给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优惠条件，同时也不低于浙能财务公司能

够给予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同等信用级别的其他客户的优惠条件。

除利息外，浙能财务公司不收取其他费用。

3、票据业务

（1）浙能财务公司在其提供的授信额度内为本公司提供 6 个月内财务公司

承兑汇票（电子）贴现服务。

（2）开立承兑汇票免收保证金。

（3）贴现利率不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最高贴现利率，向本公司提

供的贴现优惠条件应不低于浙能财务公司能够给予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同等

信用级别的其他客户的优惠条件，同时也不低于其他金融机构能够给予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的优惠条件。

4、担保业务

在浙能财务公司提供的授信额度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双方另行签

署的担保协议的条款与条件为本公司的交易提供担保。

5、结算服务

为本公司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日常结算服务，提供电

子支付、资金归集、资金监控等多项资金管理服务。

6、其他金融服务

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

7、风险控制

本公司建立针对在浙能财务公司存款的风险处置预案，在发生以下情况时，

由公司财务负责人或主管财务工作的公司领导督促公司相关部门及时采取全额



或部分调出在浙能财务公司存款、暂停向浙能财务公司存款、要求浙能财务公司

限期整改等风险应对措施，切实保证本公司在浙能财务公司存款的安全性：

（1）浙能财务公司同业拆借、票据承兑等集团外(或有)负债类业务因浙能

财务公司原因出现逾期超过 5个工作日的情况；

（2）浙能财务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发生重

大信用风险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市场债券逾期超过 7个工作日、大额担保代

偿等）；

（3）浙能财务公司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资本充足率、

流动性比例等监管指标持续无法满足监管要求，且主要股东无法落实资本补充和

风险救助义务；

（4）浙能财务公司任何一个财务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第 34 条的规定；

（5）浙能财务公司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

保垫款、电脑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

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6）浙能财务公司有价证券投资业务蒙受巨大损失，亏损额已达到浙能财

务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7）发生可能影响浙能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

经营风险等事项时；

（8）本公司在浙能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占浙能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

比例超过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9）浙能财务公司出现严重支付危机；

（10）浙能财务公司的股东对浙能财务公司的负债逾期 1年以上未偿还；

（11）浙能财务公司因违法违规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他监管部门

的行政处罚；

（12）浙能财务公司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责令进行整改；

（13）其他可能对本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二）与浙能融资租赁公司、璞能融资租赁公司签订的《服务合作框架协议》

1、浙能融资租赁公司、璞能融资租赁公司在满足协议约定的前提下，承诺

为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直接租赁服务、售后回租服务、保理服务等融



资服务。服务期限为三年，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

2、在协议有效期内，浙能融资租赁公司、璞能融资租赁公司每年向公司及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亿元，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的综合费率不高于同行业其他融资租赁公司同期所提供可比较融资租赁服务的

业务费用水平，同时也不低于浙能融资租赁公司、璞能融资租赁公司能够给予其

他客户的优惠条件。

3、浙能融资租赁公司、璞能融资租赁公司在征得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同意的前提下，在协议框架内，可以联合其他租赁公司，采取联合租赁等多种

租赁方式，以实现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某一特定融资项目的资金需求。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浙能财务公司、浙能融资租赁公司及璞能融资租赁公司签订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

理，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3 日


